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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双方后续的业务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并不涉及具体金额，交易双方具体业务合作项目与金额均以日后

实际合作中签订的各项正式合同为准，暂时无法预计本次业务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3、本次合作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快快递行业的发展，提高快递行业的服务水平，建立长期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

经双方友好协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菜鸟”）于 2019年 3月 26日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关于菜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万霖 

成立日期 2012年 7月 4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168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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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

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

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海上、陆路、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

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

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

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

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

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

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

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

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菜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签署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业务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双方后续的合作将以另行签订

的具体协议为准，届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议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信息系统和产品 

双方将尽合理努力，促成信息系统进一步深化和对接，具体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2、全链路数字化升级 

为实现申通集团全网标准化服务，更好地透传业务，进一步提高自动化分拣效率，提升末端

网点派件效率，双方将加强数字信息化合作，推动数字化升级。 

3、国内、国际供应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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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在现有服务水平基础上继续加强国内、国际业务的合作，进一步提高时效确定性。 

4、末端网络优化 

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双方将在城市、乡镇村的实体终端开展广泛深入合作，资源优势互补，

具体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5、行业协同和战略沟通 

双方将在公益环保等项目进行实质性探索。双方应对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沟

通，以保障合作内容的快速、有序推进。 

6、业务协调委员会 

本协议签署后，根据业务合作的实际需要，菜鸟有权要求双方共同组建业务协调委员会，以

协调双方业务合作的开展。 

（二）相关承诺及违约责任 

1、双方各自承诺投入相关资源以实现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各项合作内容。为实现上述目的，双

方各自的经营管理层尽快就本协议项下的业务合作细节进行讨论、协商并确定。 

2、双方应各自促使其集团内下属公司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相关义务。 

3、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约定或义务，或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

或不准确，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在此情况下，另一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议的违约，

并且违约方应在通知日起的十五日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如果该十五日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约

予以补救，则另一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4、在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违约方应对由于其违约所引起的另一方的全部损失负责。本协议

规定的适用于另一方的提前终止本协议的权利应是其可获得的任何其他补救之外的权利，并且该

终止不应免除至终止日产生的违约方的任何义务，也不能免除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而对另一方所

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菜鸟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后，双方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围绕信息系统进一步

深化和对接、全链路数字化升级、国内、国际供应链业务、末端网络优化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

可以进一步加快快递行业的发展，提高快递行业的服务水平，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1、业务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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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但双方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并不涉及具体金额，交易双方具体合作项目与金额均以日后实际

合作中签订的各项正式合同为准，暂时无法预计本次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业务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7日 


